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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过程管理，强化教与学的协同配合，完善对课

堂教学质量的监控，强化教学信息的反馈，了解学生学习状况，促进我校学风建

设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，学校决定实行教师评学制度，每学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

教师评学活动。为确保教师评学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师评学的目的 

1.加强学风建设，引导学生以学为主，勤奋刻苦，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和意

志品质； 

2.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，根据生源状况，大力推进因材施教，探讨人才

培养的有效途径； 

3.为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分析评价学校教风和学风状况等提供依据。 

二、教师评学的范围 

每学期全校所有理论必修课程的班级学生。 

三、教师评学的办法 

1.任课教师主要从学习态度、学习过程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与能力情况及学习

效果三方面对学生学习情况做出总体评价。评学表包括 10个指标，每项指标 10

分，总计 100分: 

2.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对每项指标按 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打分。 

3.综合得分≥90分为优秀，80-89分为良好，70-79分为中等，≤69分较差。

四、教师评学的程序 

1.教师评学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，各教学院（系、部）负责集中落实，每

学期 1次，一般安排在期中教学检查时进行。 

2.任课教师对授课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客观评价，并填写《教师评学表》

（附件 1）。教师评学以每门课程每个自然班为单位进行评价(二合班课分两个



班评价，三合班分三个班评价，以此类推)。承担 2 门或 2 门以上课程的教师，

须按课程分别填写评学表。 

3.各系部分专业分年级对教师评学表汇总整理，填写《教师评学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）. 

4.经院（系、部）院长（主任）审核签字后，于期中教学检查结束后上报教

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。 

5.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对每学期全校教师评学表进行全面汇总、统计和分

析后，写出教师评学情况分析报告，并将结果反馈给各院（系、部）、学校领导

和相关职能部门，作为今后共同进行教学和教学管理改革的参照依据。 

五、教师评学的基本要求 

1.所有在该学期承担并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师均参加评学活动，并将该项工作

纳入教学常规工作。 

2.各院（系、部）评学前要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评学文件，熟悉评学表各

项指标，统一认识，明确目的，严肃认真地做好评学工作，使评价结果真实可信。 

3.每学期评学工作结束后，各院（系、部）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教师评学表

纳入院（系、部）教学档案存档，教师评学汇总表上报教务处教学质量科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附件 1：新乡学院教师评学表 

附件 2：新乡学院教师评学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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